瓦政办发〔2018〕133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瓦房店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方案》业经市政府九届十六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方案
为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2018年河长制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辽政办〔2018〕22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函〔2018〕48号）及《瓦房店市河库长制实施方案》（瓦政办发〔2018〕30号）要求，全面做好我市2018年河库长制考核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2018年度市政府对各河库长制工作有关责任单位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考核。

二、考核组织
由市政府对河库长制工作各责任单位（瓦房店市安监局、财政局、督考办、法制办、发改局、公安局、国土资源局、规划建设局、环保局、交通局、教育局、经信局、林水局、农发局、卫计局）2018年度河长制主要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瓦房店市河库长制办公室汇总。

三、考核内容
详见附表《瓦房店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标准》。

四、考核评分
考核评定采用评分法，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分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上80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五、考核程序
（一）细化考核要求。各部门依据《瓦房店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方案》，制定本部门河库长制工作考核细则。

（二）自查评分。各部门在对本部门2018年推行河库长制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基础上，形成书面报告，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书面报告及相关证明资料一并报送瓦房店市河库长制办公室。

（三）综合评价。瓦房店市河库长制办公室汇总计算各部门综合得分，形成综合考核报告，报瓦房店市总河长审定。
附件：瓦房店市2018年河库长制工作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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